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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 2019 年年度报告修订说明的公告 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0 年 6 月 12 日

披露了《2019年年度报告》。2020年 6月 17日，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

公司监管一部下发的《关于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的信

息披露监管问询函》（上证公函【2020】0740 号) (以下简称《问询函》）。公

司已会同相关各方对《问询函》所提出的问题逐项进行了落实，并于 2020 年 7

月 10日就上述《问询函》进行了逐项回复说明及披露。现根据公司的回复内容

对《2019 年年度报告》进行修订，修订内容如下： 

一、报告期内公司没有被纳入全国及各省辅助用药监控目录的产品，辅助用

药相关政策对公司报告期内经营业绩未产生影响，因此，删除 2019年年度报告

中有关辅助用药政策及其对公司经营业绩影响的有关表述。 

二、对“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”之“二、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（一）

主营业务分析 2、收入和成本分析（1）主营业务分行业、分产品、分地区情况”，

补充了主营业务分行业相关信息及同行业毛利率对比分析。 

三、对“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”之“二、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（四）

行业经营性信息分析”之“医药行业经营性信息分析 3、公司药（产）品生产、

销售情况（3）按治疗领域划分的公司主营业务基本情况”的“同行业同领域产

品毛利率情况”进行了修订，并补充了情况说明。 

四、对“第五节 重要事项”之“十五、重大合同及其履行情况（二）担保

情况”进行了修订，补充了公司于 2018年 8月 21日为贺某某购买浙江三味文化

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杭州鹏泽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460万元

财产份额提供担保的情况。 



以上内容的修订不涉及公司 2019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。除上述补充内容外，

其他内容未发生变化，修订后的公司《2019 年年度报告（第二次修订版）》全

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 

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0 年 7 月 21 日 


